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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稽与笑谏：三国朱然墓漆画中的“俳奴”与“俳

儿” 

周方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 

摘要：汉末三国时期的优人群体中有“俳奴”与“俳儿”的区分，“俳奴”形貌亵狎，隐没于百戏群体之中；“俳

儿”被豢养于内廷，还有专门的演出服饰。在朱然墓“宫闱宴乐图”漆案上“俳奴”与“刍人”同画面共存，说明

俳优与侏儒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漆画中“俳奴”与“俳儿”的眼部描绘还为我们揭示了古代俳优群体为盲人的可

能性。 

关键词： 三国;朱然墓;俳优;俳奴;俳儿; 

1984 年，在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发掘了三国东吴名将朱然及其家族墓，这是一个墓葬年代和墓主身份信息皆确凿的三国

时期标尺性墓葬
[1]。

墓中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以漆木器最为精美
[2]，

其上彩绘更被学界认为是填补三国美术历史空白的珍贵资料，

具有考古学、美术史、工艺美术史的多重意义与价值。其中“宫闱宴乐图”漆案和“人物故事画”漆扁壶上皆有附榜题俳优图像，

人物形象及榜题清晰可辨，但至今未引起学界足够关注，也未有专门著述发表，故笔者撰文如下，作一探究。 

一、俳优艺术形象的研究现状 

近代俳优研究始于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代表性观点为古优是从巫中分化出来的娱人群体
[3]。

冯沅君在其基础上对从“巫”

到“优”的演变过程作了解读
[4]，

认为古优的身体、精神上都有某种畸形，服色为黄绿，表示被人轻视之意
[5]，

但事实上并没有任

何证据表明中国古优的服装色彩为黄绿。王齐洲研究指出古优发展历程中有两个分水岭：一是殷商时期巫觋与乐人的分化；二是

殷商后期乐人内部新旧乐人的分化，形成了雅乐与新乐的对立
[6]。

黎国韬细分了古优的类型，并对其出现的历史时序作了梳理
[7]。

 

近年来，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研究者不断在各种造像及图像中寻找古优的身影。例如汉墓中常见有铜人镇
[8]，

以

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墓出土的两件鎏金铜人镇最为精美，孙机认为这些铜人是表演拍袒之戏的优人
[9]；

王廷信推测山东淄博东古

M1019 墓地发现的一组穿长袍人俑为“俳优俑”
[10]；

于天池认为四川天迥山汉代崖墓出土的“说唱俑”应更名为“俳优俑”较为

确切
[11]；

索德浩等人认为四川地区出土的说唱俑就是俳优
[12]；

杨艳军借河南济源地区出土的说唱俑论证汉代俳优艺术
[13]；

季伟对汉

画像石中的俳优形象进行了梳理并按形体特征作了分类
[14]。

经过这些学者的研究论述，有越来越多的汉代铜人、陶俑被纳入了俳

优的范畴。 

但是，这些推测多将出土文物、图像对应文献资料，并非图文兼备、图文互证的可靠证据。管宁认为“虽然学界对其命名仍

存争议，但各方面对其反映汉代乃至更早时期的倡优技巧表演风貌是能够形成共识的……俳优俑成为了中国曲艺追根溯源的重

要物证”
[15]，

一方面肯定了俳优形象之于中国曲艺文化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也指出学界尚未对俳优形象形成统一认知。 

三国东吴朱然墓漆木器彩绘中所见古优为我们呈现了目前唯一可见的、附榜题的、图文兼备的俳优形象，是研究古优的重要

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形象标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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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宫闱宴乐图”漆案上“俳奴”（笔者绘制） 

二、朱然墓漆画中所见“俳奴”与“俳儿” 

1.“宫闱宴乐图”中的“俳奴” 

朱然墓“宫闱宴乐图”漆案上绘制了一场热闹喧腾的宫廷宴会，有帝王嫔妃、王侯贵妇、黄门羽林、庖厨百戏等五十五身人

物
[16]，

俳优为百戏群体中的一员，其形象在人群中并不凸显。他头梳单髻，有簪导，昂首眼闭，上身袒裸，下穿短裤，前后摆手，

曲腿赤足，附文曰“俳奴也”（图一）。 

“俳奴”一词史料中未见，“奴”字说明此人地位卑微，两汉时期俳优地位不断下降，逐渐从宫闱后庭沦落至市井，成为百

戏群体中的一员。漆案百戏群体中还有“长人”“刍人”“武女”“弄剑”“弄丸”“执镜”等艺人，均有明确榜题与图像互应。其

中，“长人”与“刍人”组成了巨人和侏儒的图像组合，“长人”即身高巨大之人，“刍人”即侏儒。王国维言：“古之优人，其始

皆以侏儒为之。”
[17]但

该漆案中“俳奴”与“刍人”同画面出现，至少说明在汉末三国时期“侏儒”和“俳优”是不可简单划上等

号的。再看文献所记述，如《荀子·王霸篇》：“俳优、侏儒、妇女之请谒，以悖之。”
[18]贾

谊《新书·官人》：“大臣奏事，则俳优、

侏儒逃隐。”
[19]司

马相如《上林赋》：“俳优、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娱耳目乐心意者。”
[20]《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俳优、侏儒

之笑不乏于前。”
[21]在

这些表述中“俳优”与“侏儒”皆为并存关系，而非同类。《后汉书·张升传》说：“侏儒，短人，能为俳优

也。”
[22]从

这句来看，经过训练的侏儒可以从事俳优表演，可能俳优中的一类是侏儒，优人群体并非全体侏儒。先秦有“优孟衣冠”

流传，亦可说明先秦俳优不等于侏儒。漆案彩绘中“武女”手握白巾，似乎正在表演吴地流行的“白巾舞”，所以此处“武”或

可通“舞”。《汉书》记载汉武帝曾在宫廷中“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
[23]。

两汉以来“歌舞俳优”的盛况在这件“宫闱宴

乐图”漆案中得以记录保存。 

2.“人物故事画”中的“俳儿” 

朱然墓出土的“人物故事画”漆扁壶是一件较为典型的汉末三国时期的酒壶，我们可在甘肃嘉峪关魏晋壁画墓中看到造型相

同的酒壶。漆扁壶通身彩绘，采用横向式构图，描绘了一幅叙事性明显的人物故事画（图二）。壶身虽有漆皮剥落，还残存有 12

处榜题，分别是“赵”“令”“康大家”“俳儿”“龙椎过”“龙信妇”“张主吏”“小儿”“侍”“女子醉”“醉子溺”“立□石”，综合

人物形象、故事情境及榜题内容来看，画面从左到右可分为酿酒、饮酒、醉酒、溺亡、立石五个情节。“俳儿”处于画面中心位

置，形象突出。他头戴黑冠，冠上有一垂缨向前屈伸覆额，上身袒裸，但有帔饰，下穿短裈，双眼紧闭，手持小型乐器，曲腿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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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图三）。王国维说：“古之俳优，但以歌舞戏谑为事，自汉以后，则间演故事，而合歌舞以演一事者，实始于北齐。”
[24]故

事画

中“俳儿”手持乐器，边唱边跳，与整个故事情境分离。也就是说，当我们观看这件漆扁壶上的人物故事画时，仿佛是在观看一

场俳优演出，“俳儿”是这个故事的讲述者，而这件漆扁壶上的人物故事画是俳优表演的图像例证。 

 

图二//“人物故事画”漆扁壶平面展开图（局部，线描图由马鞍山市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提供） 

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设置了《滑稽列传》来收录俳优淳于髡、优孟、优旃的事迹，《索隐》引崔浩云：“稽，流酒器也。”

又引姚察曰：“滑稽，犹俳谐也……言谐语滑利，其知计疾出，故云滑稽。”《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言樗里子“滑稽多智”，《索

隐》引邹诞解云：“滑，乱也。稽，同也。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说是若非，言能乱异同也。”又曰：“滑稽，酒器，可转注吐

酒不已，以言俳优之人，出口成章，词不穷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正义》曰：“稽，计也。言其智计宣吐如泉，流出无尽，

故杨雄《酒赋》云：‘鸱夷滑稽，腹大如壶’是也。”
[25]可

见俳优、滑稽、酒器之间有紧密的语义关联
[26]。

 

早期文献中俳优言行的确多与酒相关，如《国语·晋语》：“优施曰：‘吾来里克，一日而已。子为我具特羊之飨，吾以从之

饮酒。我优也，言无邮。’骊姬许诺，乃具，使优施饮里克酒。中饮，优施起舞……”
[27]《

史记·滑稽列传》：“庄王置酒，优孟前

为寿。”
[28]“

优旃者，秦倡侏儒也，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秦始皇时，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优旃见而哀之，谓之曰：‘汝

欲休乎？’”
[29]《

新序·刺奢》：“赵襄子饮酒，五日五夜不废酒，谓侍者曰：‘我，诚邦士也。夫饮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疾。’优

莫曰：‘君勉之，不及纣二日耳。纣七日七夜，今君五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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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人物故事画”漆扁壶中“俳儿”（笔者绘制） 

俳优还代表了戏言、谐语和调笑。《韩非子·八奸》：“优笑侏儒，左右近习，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先意承旨，

观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注曰：“优笑者谓俳优，能啁笑者。”
[31] 

俳优有用诙谐语言“优谏”的传统
[32]，

使听者在调笑声中纳谏，如淳于髡讽齐威王所用的鲲鹏寓言，优孟谏楚庄王“贱人贵

马”，优旃讽秦始皇及二世“欲大苑囿”“漆城”等典故皆是用隐语对君王进行劝谏。这件漆扁壶上俳优故事的绘制者深谙俳优、

滑稽、酒器、优谏等诸多语义内涵，作此巧思，以俳优表演视角再现了一场劝谏故事，从残存画面来分析，大意在劝诫酒壶前的

饮酒者不要贪杯纵乐，我们亦可借此窥见当年俳优演出时的生动情境。 

“俳儿”一词文献中最早出现于隋代慧远所著《大乘义章》
[33]，

朱然墓所见“俳儿”早于文献三百多年。朱然墓所见“俳儿”

与“俳奴”，不仅榜题不同，所处图像情境不同，形象装束亦有区别，向我们传递了一些值得探究的信息。 

三、“俳奴”与“俳儿”的形象特征及图像意义 

1. 袒裸帔巾 

《急就篇》：“俳，谓优之亵狎者也。”“狎”为戏，“亵狎”说明“俳”表演时低俗戏谑。《汉书》曰：“倡、俳裸戏坐中，以

为乐。”
[34]朱

然墓所见“俳奴”与“俳儿”均为袒露上身的男性形象，与文献相符。 

“俳儿”虽袒裸上身，却有肩帔，制式近矩形，前端穿过肩背系结于身前，后端垂于身后飘扬，与之相似的肩帔还见于山西

天龙山石窟第 3 窟中的北朝供养人身上。 

披巾是最为原始的服饰之一，制式极为简单。1985 年新疆且末县扎滚鲁克墓葬出土了一件距今约 2800 年的浅蓝色帔巾（图

四），长 147、宽 60 厘米，长宽足以围绕肩部，又四周包缘，两端出穗，表面还辑缝了三条红色窄条毛布，说明早在西周时期就

已经有了帔饰。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提到了一种“披围式长衣”（图五）：“将几幅布横拼，从左侧腋下围绕身体，

固定于右肩，长度至膝。”
[35]一

块布料，或长或短，用系、捆、扎、围等方法包裹身体，白天做衣，晚上当被，十分原始。四川三

星堆遗址青铜大立人的最外层斜肩式服装就是这种“披围式长衣”，现在云南独龙族、彝族依然保留了此类“披围式长衣”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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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由此可见古人使用帔巾做衣的历史或可追溯至上古。 

 

图四//新疆且末县扎滚鲁克墓葬出土浅蓝色帔巾（新疆博物馆藏） 

 

图五//披围式长衣（图片采自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图一四，第 20 页） 

《释名·释衣服》说：“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俳儿的帔与此相符。宋代高承《事物纪源》引《二仪实录》曰：

“三代无帔说，秦有披帛，以缣帛为之，汉即以罗；晋永嘉中，制绛晕帔子……是披帛始于秦，帔始于晋。”
[36]朱

然墓是时代确凿

的三国东吴墓葬，这里的“俳儿”形象不仅代表了汉末三国时期俳优的装扮特点，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帔巾图像证据，《二仪实

录》言帔始于晋，时代与汉末三国相去不远。故事画中“俳儿”在做唱跳故事表演，帔巾可能是其角色表演装扮之一，自然也有

当时现实生活中的影响。我们在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第 076窟女供养人身上也可以看到这种系结于前身又“披之肩背”的肩帔，

说明自汉末三国到北朝这种肩帔都是存在的，北周晚期到隋唐时开始广泛流行的披帛还可以再做一次溯源性研究整理。 

2. 合裆短裈 

“俳奴”与“俳儿”都穿合裆短裈，长度至膝。《急就篇》：“合裆谓之裈，最亲身者也。”裈有两种式样，一为“犊鼻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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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样近如今的三角内裤，还有一种就是“俳奴”与“俳儿”所穿的直筒短裈。 

新疆吐鲁番盆地鄯善洋海墓葬处于考古学中的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时间大约是公元前 1300—前 800 年，这里出土了

最早的合裆裈实物，据碳十四测定其年代约在公元前 13—前 10 世纪；1990 年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了西周时期的麻质短裤，

是时代最早的麻质成衣，三门峡上村岭 M2009 西周墓也有麻布裈出土；在湖北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狩猎纹铜镜上、湖南马王堆汉墓

出土的导引图帛画上都有非常明确的穿着此类直筒短裈的人物形象。这些出土的合裆裤实物及图像资料告诉我们，直筒合裆短

裈的历史十分悠久，是我国古代服装的固有品类，有着自己的发展体系与演化过程。裈属于亵衣（即内衣），尊者垂衣裳，日常

装束追求穿戴之礼，不会将亵衣暴露于外，只有奴役、农夫、步兵、百戏等身份低微的群体才会在日常生活中暴露短裈。“俳奴”

与“俳儿”上身袒裸，下穿短袴，符合供人逗笑取乐的“亵狎者”身份定位。 

3. 科头与冠 

“俳奴”与“俳儿”的发式也不相同。 

“俳奴”梳单髻，有簪导，这种发式又可称为“科头”。《战国策·韩策一》：“虎贲之士，跿跔科头。”鲍彪注：“科头，不著

兜鍪。”
[37]《

后汉书·东夷传》：“大率皆魁头露紒,布袍草履。”李贤注：“魁头犹科头也，谓以发萦绕成科结也。”
[38]葛

洪《抱朴子》：

“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此盖左袵之所为，非诸夏之快事也。”
[39]《

三国志》载曹植以“科头拍袒”装扮诵俳优小说千言，

形象大约亦与此相类。 

“俳儿”头戴一黑色圆冠，有簪从冠后向前插入，使冠固定于发髻，与子午直簪的方向相同；冠前有垂缨向前屈伸覆额，式

样十分奇特。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有一件北魏熙平二年（517年）的“邑子六十人造像碑”，上有“道士李醜奴”，他头戴笼冠，冠

上也有垂饰从后向前曲伸覆额；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的宁懋石室墓主所戴笼冠上也有垂

饰从后向前曲伸覆面，但目前此类冠饰的名称及性质尚未可知。俳优在表演时能模仿各种人物，做角色扮演，“俳儿”的冠可能

是一种表演时的装扮，类似今天戏曲表演时的“盔头”，用以增加表演时的戏剧效果。 

4. 目盲鼗鼓 

“俳奴”与“俳儿”图像的眼部都用一条短曲线绘制，都表现为闭眼之状。再看川渝地区出土的击鼓说唱人俑眼部，虽然表

情夸张，眉色张扬，但都是眼睛睁不开的模样，眼皮下亦无眼珠，这表明古时俳优群体可能皆为盲人。 

古代乐师多为盲眼人，没有眼珠叫“瞽”，有眼珠但看不见叫“矇”、有眼珠没有瞳仁叫“瞍”
[40]。

古人相信眼盲者具有“修

声”的才能，能判断声音之凶吉（即乐之象）。《诗》云：“矇瞍奏工，章明也。”《乐书》云：“矇瞍者，其神在耳，不在目，故以

之司听而鼓乐。”均表此意。《周礼·春官·宗伯》曰：“瞽矇掌播鼗……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
[41]“

瞽矇”不仅是乐官，也

是史官和劝谏之官。在文字出现之前，历史与四方传说故事皆通过“瞽矇”的口头传诵而传承
[42]。

《国语·周语》言天子听政时

“瞽献典”“瞍赋”“矇诵”，有这样的细致区分说明这个群体在古代政治及文化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冯沅君在《古优解》

和《古优解补正》中指出古优是从师、瞽、医、史这个群体分化出来的，均由上古的“巫”演化而来
[43]；

王齐洲认可古优与“巫”

“瞽”的关系密切，另外指出古优的登场与“新乐”的关联，《礼记·乐记》子夏答魏文侯：“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

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猱、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
[44]大

约在战国前后，为了满足君

王及权贵的享乐需求，乐人内部进一步细化，“倡优”“伶优”“俳优”依次登场，成为宫廷娱乐生活中的“明星”。 

朱然墓漆扁壶上的“俳儿”手持长柄物，状似摇鼗。“鼗”为小鼓，《通典·乐典》：“以桴击之曰鼓，以手摇之曰鼗。”
[45]先

秦

瞽吏为天子讲述四方故事时以乐器伴唱诵，《汉书·霍光传》：“击鼓歌吹作俳倡。”
[46]俳

优语言工整对仗，善用“风喻之言”“连偶

俗语”，在乐器的伴奏下更有节奏韵律，适于记忆传播。目前可见最早的以赋诵形式表演的世俗故事《神乌赋》及《妄稽》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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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时期产物，四言句式，韵散结合，俳优表演时所用文本应与此接近
[47]。

 

“俳儿”的“俳”通“排”，有徘徊旋转之意。俳优演出时敲击节奏，语言有韵律，身体也随之摆动起伏。《说文解字》说：

“优，饶也，一曰倡也。”“伶，弄也。”“倡，乐也。”“俳，戏也。”
[48]前

三者皆与乐近，唯“俳”与戏近，从事谐戏和语言表演的

职能突出，故段玉裁注说：“以其戏言之谓之俳。” 

人的身体机能具有此消彼长的自我调节功能，一种机能的缺失会极大促进另一种机能的发展，比如盲人在听力及记忆力方

面通常有超常表现。汉代俳优群体的目盲特征应是古时盲乐师传统的存续，他们依靠强大的记忆力记诵四方传说故事，打击节奏

唱跳表演，语言富有韵律，对后世的文学、语言及戏剧均有深远影响。 

四、结语 

三国东吴朱然墓出土漆器上附榜题“俳奴”和“俳儿”图像为我们提供了汉末三国时期的俳优形象标尺，填补了古代俳优艺

术形象研究中“图文互证”材料的缺失，通过上述梳理，本文主要有以下几点发现。 

第一，“俳儿”一称早于文献记载近四百年，“俳奴”一称史料未见，不仅填补了这方面的研究资料，还为我们展现了汉末三

国时期俳优群体的生存偏差：“俳奴”形貌亵狎隐没于百戏群体，“俳儿”被豢养于内廷，有专门的演出服饰。 

第二，“俳儿”的黑冠与帔巾应是其角色装扮，有现实中服饰的影响。尤其是俳儿帔巾为研究我国帔巾演化历程提供了重要

图像资料。 

第三，“宫闱宴乐图”漆案上“俳奴”与“刍人”（侏儒）同画面共存，说明“俳优”与“侏儒”不可划上等号，是两类群体。 

第四，“俳奴”与“俳儿”眼部描绘为我们揭示了古代俳优群体为盲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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